
 

 

名　　稱：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1 年 05 月 30 日

法規類別：行政 ＞ 衛生福利部 ＞ 社會及家庭目

 

第 1 條

本辦法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十二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私人或團體設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名稱，應標明業務性質，並冠以私

立二字。業務性質相同者，於同一行政區域不得使用相同之名稱。

 

第 3 條

私人或團體申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許可設立者，應檢具申請書及下列文

件一式三份，向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一、機構名稱、地址及負責人等基本資料。

二、設立財團法人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者，應檢附籌備會議紀錄影本。

三、機構設立目的及業務計畫書：含機構業務與業務規模、經費來源、服

    務項目、服務契約及預定營運日期。

四、預算書：載明全年收入及支出概算。

五、組織架構及人員編制：含主管與工作人員人數、進用資格、條件、工

    作項目及福利、行政管理等事項。

六、建築物位置圖及平面圖，並以平方公尺註明樓層、各隔間面積、用途

    說明及總面積。

七、土地及建築物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含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建築物

    使用執照影本、建築物竣工圖、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影本及消防安全設

    備機關合格文件及圖說。土地或建物所有權非屬私人或團體所有者，

    應檢附經公證之期間五年以上之租賃契約或使用同意書，並不得有有

    效期間屆滿前得任意終止之約定。檢附土地使用同意書者，應檢附辦

    理相同期間之地上權設定登記之證明文件。

八、收退費基準。

九、履行營運擔保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十、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單影本。

前項第七款之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以

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申請人得免提供。

第一項第九款履行營運擔保能力之認定及第十款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

金額，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需要命申請人就本條所定文件或資料繳交



正本備供查驗。

 

第 4 條

財團法人申請附設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許可者，應檢具前條所定文件及下

列文件一式三份：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附設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函影本。

二、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三、捐助章程影本。

四、代表人簡歷表。

五、董事名冊及國民身分證影本。

六、法人及董事印鑑。

七、董事會決議同意附設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會議紀錄。

八、財產清冊。

 

第 5 條

私人或團體申請設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用地未能符合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定者，應檢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一式五份，向機構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籌設：

一、機構名稱、地址及負責人等基本資料。

二、設立財團法人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者，應檢附籌備會議紀錄影本。

三、機構設立目的及事業計畫書：含機構業務與業務規模、預算、經費來

    源、服務項目、服務契約及預定營運日期。

四、建築物位置圖及平面圖，並以平方公尺註明樓層、各隔間面積、用途

    說明及總面積。

五、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含土地登記簿謄本及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影本

    。土地所有權非屬申請之私人或團體所有者，應檢附經公證之期間六

    年以上之租賃契約或使用同意書；檢附土地使用同意書者，並應辦理

    相同期間之地上權設定登記。

前項籌設許可有效期限為三年。有效期限屆滿前，有正當理由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者，得予延長。延長以一次為限，期限為三年。

第二項之籌設許可有效期限屆滿未經許可延長，或延長期限屆滿仍未能符

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者，失其效力。

第一項許可並應適用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

 

第 6 條

私人或團體依前條規定籌設完竣後應檢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一式三份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設立：

一、建築物登記簿謄本。

二、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三、建築物竣工圖。

四、消防安全設備機關合格文件及圖說。



五、財產清冊。

六、履行營運擔保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七、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單影本。

前項許可並應適用第三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

 

第 7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申請設立許可案件後

，應會同相關機關實地勘查其設備設施，其有應補正之事項者，應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申請設立許可案件及

申請籌設許可案件，應於一個月內完成審核。

前項申請籌設許可案件，其用地未能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同相關機關審查，並於三個月內完成審核。

 

第 8 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申請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敘明理由，以書面駁回之：

一、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仍未補正。

二、不符本法或本辦法規定。

三、不符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規定。

四、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負責人所經營之其他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曾違反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四項或本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

    ，經主管機關廢止設立許可處分未滿二年。

五、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曾違反第十三條規定，經主管機關廢止設立

    許可處分未滿二年。

 

第 9 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經許可設立，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其申

請書及附件加蓋印信，附件一份發還申請人，並發給設立許可證書。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並應製作設立許可概況表一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

前項設立許可證書應載明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

設立日期、面積及服務對象等。

第一項證書應懸掛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內足資辨識之明顯處所。

第一項設立許可證書遺失或毀損，負責人應備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向主

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

 

第 10 條

經許可設立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於一年內未開始營運或開始營運後，

自行停止營運一年以上者，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設立許可。

 



第 11 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縮減、擴充或遷移者，應於縮減、擴充或遷移預定日

前三個月，敘明理由、現有兒童及少年之安置計畫或遷移地址等事項，並

檢具第三條第一項所定文件，報經主管機關許可。

前項申請縮減、擴充或遷移案件，主管機關應於一個月內完成審核。

申請第一項擴充營運規模者，應於同一幢建築物，位於同樓層或直上、直

下不超過一層數之不同樓層；如位於不同幢建築物，應於原機構設立許可

土地範圍內。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依第一項許可縮減、擴充營運規模或遷移後，應經主

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實地勘查其設備及設施，並符合規定者，始得營運。

第一項遷移，跨越原許可主管機關管轄之行政區域，應依本辦法重新申請

設立許可；原主管機關應廢止其原設立許可。

 

第 12 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後，其許可事項有變更者，負責人應於變更

前一個月，檢具申請書敘明變更項目及事由，報請主管機關許可。

主管機關核發變更後設立許可證書時，應註記歷次核准變更、停業或復業

之日期、文號及變更事項。

第一項變更事項為負責人時，得由原負責人或代理人提出。

未依規定辦理變更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第 13 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停業一個月以上者，應於停業之日前十五日內，檢具

申請書敘明理由、現有收容兒童少年、工作人員安置計畫及停業起訖日期

，報主管機關許可後為之。

前項申請停業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一年；有正當理由者，應於期間屆滿前

十五日內申請，經主管機關核准，得延長一次，期限為一年。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停業期限屆滿後，應於十五日內檢具申請書向主管機

關申請復業許可。

前項復業申請，主管機關應會同相關機關實地勘查其設備、設施及工作人

員，符合相關法令規定者，始得許可。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申請停業期間屆滿逾一年未申請復業或申請復業不予

許可時，主管機關除依本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處理外，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

 

第 14 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申請歇業，應於三個月前敘明理由及日期，報請主管

機關許可。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經許可歇業，主管機關應廢止其原設立許可。

 

第 15 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經主管機關廢止其設立許可時，應繳回設立許可證書

，不繳回者，公告註銷設立許可證書；其為財團法人者，主管機關並應通

知法院。

 

第 16 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應於每年十月底以前檢具下年度下列文件，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

一、業務計畫書。

二、年度預算書。

三、工作人員名冊。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應於每年五月底以前檢具上年度下列文件，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

一、業務報告。

二、年度決算。

三、人事概況。

托嬰中心非為財團法人或非由財團法人附設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同意後得免依前二項規定辦理。但應依限填報收托概況表報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 17 條

財團法人附設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財務及會計，均應獨立。

 

第 18 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應建立會計制度，年度決算金額在新臺幣三千萬元以

上者，應由會計師簽證。

 

第 19 條

主管機關為瞭解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狀況，得隨時通知其提出業務及財

務報告，並得派員查核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20 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應每二年至少實施工作人員定期健康檢查一次。

 

第 21 條

本法施行前已許可立案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設立要件與本法、本辦

法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規定不相符合者，應自本辦法施行之日

起五年內完成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依本法第一百零六條至第一百零

九條規定辦理。

 

第 22 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除第九條所定設立許可證書、設立許可概況表及



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托嬰中心收托概況表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外；其餘書

、表格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